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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停在卸货区被推车撞坏，谁应担责？人为制造交通事故骗保，自导自演真能“发财”？
天降瓷片砸了车，修车费谁来赔？本期案例聚焦生活当中可能遇见的各类“车祸”。法官提
醒各位看官，守规矩、讲公德，停车规范不容侥幸，文明停车更加舒心，正确使用车辆保险，共
同维护公共秩序。

法庭笔记

自导自演骗保大戏 车险岂是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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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车主丘某支付10元停车

费后，将车停放在小区露天收费停

车场内，但未停放在划定的停车位

上。不幸的是，车辆被楼上邬某家

阳台掉落的瓷片砸中，造成右后车

门损坏。瓷片是从业主邬某家的阳

台边缘掉落，是业主自行加装的。

丘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

损失保险，保险公司定损 2.4 万

元。车辆维修后，丘某签署《机动

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将车辆已

取得赔偿金范围内的全部权益转

让给该保险公司，并授权可向责

任方追责。

事后，保险公司以侵权关系

为基础向法院起诉主张损害赔

偿，请求邬某、某停车场、某物业

公司赔偿 2.4 万元及相应利息损

失等。

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结果：黄埔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某科

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

告黄某 3440 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

力。

法官说法：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财

产，对于客观存在的损害，侵权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某科技公司作为小推车的

所有者，对该小推车应尽安全管理义

务。事发时某科技公司员工将该小推车

放置在装卸平台上，该小推车被风吹动

并滑动到黄某车辆停放处，造成黄某车

辆受损，黄某的损失应由某科技公司在

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

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事

故发生时，黄某停在装卸货车区域停车

不当，故其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而某科创园作为停车场管理方，未对停

在禁停区域的车辆进行规范引导，也应

承担部分过错责任。综上，法院认定某

科技公司对黄某的合理损失承担40%的

赔偿责任，黄某和某科创园各承担 30%

的责任。

法官提醒，机动车驾驶员不仅要在

上路行驶时谨慎注意，在停放时同样应

遵守规则。停车场的管理方也应尽职尽

责，对禁停区域、停车区域进行明确标

识，引导驾驶员规范停车。社会各方应

树立规则意识、按照规矩行事，共同维护

好公共秩序，营造守规矩、讲公德的良好

社会风气。

黄某是某科创园的月租停车用

户。某科技公司是该科创园的租

客，可以使用科创园内的装卸平台

设施。

有一天，黄某将车停放在装卸

平台前的装卸货区，某科技公司的

员工将装卸用小推车放在装卸平台

处。随后，小推车被风吹动，从装卸

平台滑到黄某的小汽车处，黄某的

车被撞坏。

事故发生后，黄某将车辆送至

维修店维修，花费 8600 元，要求某

科技公司支付。某科技公司认为黄

某将车停在装卸货车区域，不属于

小汽车停放区域，且其单方面将车

辆开到维修店维修，不合理，故不愿

承担这笔维修费。

争执不下，黄某遂起诉某科创

园、某科技公司，要求赔偿维修费、

误工费等损失。后科创园主动赔偿

了黄某部分损失，黄某申请撤回对

科创园的起诉。

余甲、余乙、李某、周某、丁某

5 人密谋，以报保险免费修车为

由，从有车辆需要维修的车主处

取得车辆，或者利用自己的车辆，

在多地故意制造车辆碰撞事故，

欺骗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

“只要你投保就能修，不用你

出一分钱”“安排驾驶员负责开车，

按老办法到红绿灯口假装追尾。”

“损坏程度不够严重？开到附近把

大灯砸烂再开回现场。”余甲等几

人分工合作，配合完成联系客户、

驾驶车辆、制造事故、冒充事故驾

驶员进行登记、联系定损、收取保

险金等一系列操作，先后制造 19
起交通事故，共诈骗9家保险公司

保险金共计40多万元。

人造车祸
●制造 19 起假车祸

骗保40多万元

●五人犯保险诈骗罪

获刑且罚金

地点：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

院。

结果：花都法院经审理后判

决：被告人余甲、余乙、李某、周某、

丁某犯保险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十个月至一年五个月不

等，并处罚金，同时责令被告人向

各被害单位退赔违法所得。该判

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本案中，五名被告

人无视国家法律，多次合谋“自导

自演”伪造车损事故，骗取保险金，

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保险诈

骗罪。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那些想

要“免费”维修车辆的车主，同样构

成了保险诈骗罪，均在另案中受到

了相应的刑事处罚。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不断增

加，此类车险诈骗频发，甚至形成

骗保“产业链”，侵害保险公司经济

利益，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阻碍车险理赔行业健康发展。

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此类保险

诈骗行为，维护保险行业健康稳定

发展秩序。

法官提醒，各位驾驶员要坚守

诚信底线，正确使用保险，一旦车

辆受损，应通过正规渠道维修车

辆，不要听信犯罪分子人为制造事

故“免费”修车的言论，切勿心存侥

幸、触碰法律底线。同时，在将车

辆交给他人维修、使用时，要保存

好车辆行驶证件，以免被不法分子

利用。

飞来横祸 ●瓷片从天而降砸坏后车门

●业主未尽管理义务担主责

■赖方方绘图

地点：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结果：深圳龙岗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

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涉事瓷片虽为前业主所加装，但

邬某作为案涉房屋的现业主，对该瓷片负有

继续管理义务，且其未能证明自身没有过

错，故依法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侵权责任。

经综合考量本案侵权情况、当事人过错程

度等因素，酌定由丘某对案涉车辆的损害承担

20%的责任，邬某承担80%的责任。故判决邬

某向某保险公司支付1.92万元及相应利息。

法官说法：首先，车主在封闭停车场停

车，与场方构成保管合同关系。车被高空瓷

片砸中，超出预知，停车场无法阻止瓷片坠

落，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仅对小

区共用部分的户外墙面负有维护、修缮与管

理的义务，瓷片为业主私装，超出管理范围，

亦不担责。现业主作为房屋所有人，虽然涉

事瓷片为前业主所加装，但应持续履行管理

义务。若未尽责，需对瓷片脱落损害负责。

高空坠物与高空抛物会对他人生命财

产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房屋所有人（使用

人）对房屋负有管理义务，不得随意在房屋

上加装物件，对房屋的阳台、窗边的加装物、

搁置物、悬挂物亦应定期检查，排除隐患。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高空坠物案件，认定

现业主对前业主在阳台上加装的瓷片负有

管理责任，厘清房屋所有人（使用人）、物业

公司对建筑物上加装物的管控责任，有利于

预防和惩治高空坠物行为，解除人民群众

“头顶上的威胁”。

风吹祸来
●小推车被风吹落撞坏汽车

●侵权人与车主责任共担


